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融法教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金融法教程>>

13位ISBN编号：9787504955258

10位ISBN编号：7504955256

出版时间：2010-7

出版时间：中国金融出版社

作者：刘定华 编

页数：44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融法教程>>

内容概要

本教材采用综合金融法学教材体系，以现行金融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按照金融体系的不同门类，介
绍了中央银行法律制度、商业银行法律制度、票据法律制度、证券法律制度、信托法律制度、保险法
律制度等内容，构筑了较为完整的金融法学体系。
本教材注重法学原理与金融实践的结合，法律法规与金融业务的结合，以及民法、商法、经济法、刑
法等知识的结合，综合论述了金融运行过程中的法律问题。
    本教材适合高等学校经济类、管理类相关专业及法学专业教学使用，也可供金融、政法系统员工业
务培训及自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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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定华，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金融法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
近年来，主攻金融法，完成国家和省部级有关金融法方面的课题7项，在知名刊物上发表金融法论文30
余篇，出版的金融法方面的著作有《票据法简论》、《中国人民银行法通论》、《中国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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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金融法律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思想社会关系。
金融法律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思想社会关系：一是因为金融法律关系是受金融法的调整而形成的，而金
融法则是国家掌握政权的阶级的意志体现。
二是因为每一个具体的法律关系一般都表现了该法律关系主体的意志，有的在形成法律关系时表达了
主体的意志，有的在法律关系实现时必须通过法律关系参加者意志的表示。
国家意志与金融法律关系参加者的意志的关系是：法律关系参加者的意志必须符合国家的意志，否则
，就不能得到国家的确认和保护，也就是说，国家意志对于金融法律关系的产生或实现起着主导作用
；另一方面，金融法律规范中的国家意志也只有通过金融法律关系的参加者的意志才能得到实现。
当然，金融法律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思想社会关系，仍然要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的制约。
5.金融法律关系是在金融行政管理和金融业务活动中发生的社会关系。
金融行政管理和金融业务活动是金融法调整的两个主要领域。
金融机构作为现实中的人格实体，为维持其存在，也必然会与其他行政、民事主体发生权利和义务关
系，如与税务机关发生征纳税关系、与建筑部门发生修建办公楼房的建设工程承包关系等。
由于上述关系与融通资金无关，因而不是金融法律关系。
只有在金融行政管理活动中和金融业务经营活动领域发生的由金融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才是金融法律
关系。
二、金融法律关系的种类（一）金融法律关系的一般分类  金融法律关系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作不同的
分类：以调整金融关系的法律不同为标准，金融法律关系可分为银行法律关系、保险法律关系、证券
法律关系、信托法律关系、票据法律关系等；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体制的组成部分为标准
，金融法律关系可分为金融宏观调控法律关系、金融机构组织法律关系、金融市场法律关系等；以金
融主体的地位及金融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为标准，金融法律关系可分为金融管理法律关系、
金融业务经营法律关系和金融系统内部法律关系，本章仅就此种划分予以阐述。
（二）金融管理法律关系金融管理法律关系是指国家金融主管部门和监督管理部门或其他部门与金融
机构、法人、公民之间依法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是金融宏观调控主管部门，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是金融业的
监督管理部门。
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依法对金融进行宏观调控；中国银监会负责对
银行业、信托业、财务公司、金融租赁业等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进行监督管理；中国证监会负责对
证券业和证券市场进行监督管理；中国保监会负责对保险业和保险市场进行监督管理。
其他部门是指国家有权对金融机构某一方面进行监督管理的机关，如审计署及其各地方的审计机关有
权对国有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损益进行审计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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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金融法教程(第3版)》是21世纪高等学校金融学系列教材·金融法子系列,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
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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